
1

证券代码：605166 证券简称：聚合顺 公告编号：2026-011

转债代码：111003 转债简称：聚合转债

转债代码：111020 转债简称：合顺转债

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新增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：本次预计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或“聚合顺”）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新

增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72,800 万元，该金额超过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

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5%，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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：本次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及

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与福建天辰耀隆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辰耀隆”）

日常经营相关。关联交易的发生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求，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

规及制度的规定，交易行为是在公平原则下合理进行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，没有

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赖，亦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

响。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

1、前次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：2025 年 12 月 10 日，公司召开

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。关联董事傅昌宝、姚双燕回避表决。同意预计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

公司在 2026 年度与永昌（天门）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

不超过人民币 18,000 万元。上述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 2025 年第六次临

时股东会审议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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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履行的审议程序

（1）2026 年 3 月 10 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新增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

（2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

本次交易事前告知公司独立董事，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

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。

（3）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，关联股东将在股东会上回避表决。

（二）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

关联交

易类别
关联人

原预

计金

额

本次新

增后预

计金额

本年年初

至 2026 年

2 月 28 日

与关联人

累计已发

生的交易

金额【注 1】

2025 年

实际发

生金额

【注 2】

本次预计金

额与上年实

际发生金额

差异较大的

原因

向关联

人购买

原材料

天辰耀隆 0
不超过

172,800
19,679 97,094 新增关联方

注 1：2026 年初至 2026 年 2 月 28 日，相关交易发生时，天辰耀隆尚未构成

公司的关联方。

注 2：2025 年度，公司已向天辰耀隆采购原材料，相关交易发生时，天辰耀

隆尚未构成公司的关联方。

二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

（一）关联人的基本情况

公司名称 福建天辰耀隆新材料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
913501815895724495

注册地址 福建省福清市江阴工业集中区

成立日期 2012-02-13

法定代表人 王军

注册资本 120,000 万元

经营范围
许可项目：危险化学品生产；危险化学品经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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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结果为准）一般项目：煤炭及制品销售；普通货物仓储服务（不

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

类化工产品）；技术进出口；货物进出口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主要股东

【注 3】

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60%，福州耀隆化工集团公司持股

40%

财务情况

财务情况：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总资产 338,672.00 万元，

净资产 158,269.44 万元，2024 年度营业收入 420,984.59 万元，

净利润-5,996.68 万元（2024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）。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总资产 309,611.47 万元，净资产

145,187.73 万元，2025 年度营业收入 328,248.49 万元，净利润

-13,081.71 万元（2025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）。

注 3：福州耀隆化工集团公司持有的天辰耀隆 40%股权,在 2026 年 2 月通过

司法拍卖，其中 10%股权由聚合顺于 2026 年 2 月 11 日成功竞拍。目前尚未完成

股权过户登记手续。

（二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

2026 年 2 月 11 日，聚合顺以人民币 16,254.04 万元成功竞拍福州耀隆化工

集团公司持有的天辰耀隆 10%股权。

天辰耀隆拥有 35 万吨/年己内酰胺的生产装置，为聚合顺长期以来重要原材

料供应商。本次竞拍有利于保障公司己内酰胺原材料稳定供应、增强行业协同话

语权、深化双方战略合作，对提升双方企业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具有积极作用。

为进一步强化战略合作关系、完善公司治理、推动产业协同与长期发展，聚合顺

拟向天辰耀隆派驻董事。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上述股权变更尚未完成，天辰耀隆尚未成为公司关联方。待

上述股权变更完成后，公司将认定天辰耀隆为关联方。

（三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

天辰耀隆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资信状况良好，具有

较强的履约能力，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。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

上述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，有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。

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为：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定价原则，参照市场价格，由

双方协商确定。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均系供销方

面的日常关联交易。

四、关联交易必要性、合理性和对公司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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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交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。天辰耀隆属于公司尼龙切片产品的上游企业，

是公司长期重要且较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商；公司向天辰耀隆采购己内酰胺系用于

自身生产需要，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业务范围，有利于保障公司主要原材料

稳定供应、提升产业链协同效率。因此，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均系采购方面

的日常关联交易，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。

（二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。上述关联交易预计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必要

的持续性经营业务，相关交易的预计额度是公司结合市场价格及交易情况进行的

合理预测，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交易事项定价公允，不会对公司持续

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。因公司营业收入规模相对关联交易预

计金额较大，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

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。

特此公告。

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3 月 11 日


